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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9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青岛双星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08-026 

 

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
收购双星漯河中原机械有限公司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背景简况 

双星漯河中原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双星漯河机械公司”）

原名为漯河铸造厂。1997 年 11 月，原漯河市经贸委与原青岛华青工

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原华青集团”）签订协议，将漯河

铸造厂的主要房屋、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等有效资产 1427 万元为实收

资本，注册成立新公司，名称为“青岛华青工业集团漯河铸造机械有

限公司”。其中：60%的实收资本无偿赠予原华青集团无偿经营 20 年，

40%的产权为漯河铸造厂所有。新公司成立后，主要由原华青集团经

营。本公司吸收合并原华青集团后，将原青岛华青工业集团漯河铸造

机械有限公司变更为双星漯河中原机械有限公司，本公司对该公司未

进行投资，仍通过原协议持有该公司 60%的控制权（该事项已在本公

司各年度报告中持续披露）。该公司终极产权，现隶属漯河市郾城区

政府管理。 

2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府为进一步明晰产权关系，促进企业发展，

提出将双星漯河机械公司的国有产权整体转让；本公司也可以通过本

次收购进一步整合资源，发展双星机械产业，从而促成本次收购。 

3、本公司与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府签订了《产权转让合同》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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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受让双星漯河机械公司全部产权，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20,133,861

元。 

4、因本次交易受让方和出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根据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5、本次资产收购已经本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

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。 

二、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

1、资产出让方为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府。 

“双星漯河机械公司”原系漯河市属企业，其中 40%的国有股权

及 60%的终极所有权人为漯河铸造机械厂。根据漯河市人民政府《关

于双星漯河中原机械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》（漯政纪

[2007]80 号），双星漯河机械公司整体下放，其管理关系由漯河市属

企业变更为漯河市郾城区政府所属企业，将漯河铸造机械厂在双星漯

河机械公司 40%的国有股权以及漯河铸造机械厂对双星漯河机械公

司 60%的终极所有权划归郾城区政府。上述股权的划转基准日为 2007

年 12 月 31 日。 

除本公司依据在吸收合并原青岛华青集团前，由原华青集团与原

漯河市经贸委 1997 年签订的协议，在本公司吸收合并原华青集团后，

由本公司对双星漯河机械公司进行管理和组织生产经营外，本公司与

双星漯河机械有限公司所有权人及本次资产收购的资产出让方无任

何产权、资产、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关系。 

2、资产受让方为本公司。公司股份总数 524,828,478 股，持有公

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仅有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所持股份为国有

法人股，持股比例为 20.31%。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国有独资公



 

3

司，控股股东为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本次受让的是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府拥有所有权和处分权

的，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区金山路北头的双星漯河机械公司的全部国有

产权（包括 40%的国有股权以及按照协议本公司从 1997 年 11 月起有

20 年经营权的 60%产权的终极所有权）。 

双星漯河机械公司现由本公司实际控制,并纳入合并范围。根据郾

城永立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《双星漯河中原机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

报告书》（郾评报字[2008]第 6 号），截止资产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4

月 30 日，双星漯河机械公司资产总额 43,177,770.06 元,负债总额

27,536,529.68 元 ,净资产 (账面价值 )15,641,240.38 元 ,应收账款

11,603,159.99 元。根据漯河慧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双星漯河中原

机械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（漯慧会审字[2008]054 号），截至 2007 年

12 月 31 日，公司营业收入 39,873,976.02 元,营业利润 1,504,793.07 元,

净利润 878,714.65 元,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6,207.19 元。 

目标产权资产未设置任何抵押或质押，也未为第三人提供任何担

保，不存在针对双星漯河机械公司的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

冻结等情况。 

根据郾城永立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《双星漯河中原机械有限公

司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郾评报字[2008]第 6 号），截止资产评估基准日

2008 年 4 月 30 日，本次受让的双星漯河机械公司的整体资产（不含

土地）及负债所表现出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15,641,240.38 元,调整后

账面值 6,824,247.68 元,评估价值 20,133,860.59 元,增值 13,309,612.91

元,增值率 195.03%。净资产大幅增值的原因主要为，房屋、建筑物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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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增值。 

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： 

单位名称：双星漯河中原机械有限公司    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 
科目名称 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% 
流动资产合

计 
33,832,702.17 29,395,998.29 29,410,262.22 14,263.93 0.05 

非流动资产

合计 
9,345,067.89 9,254,276.85 22,549,625.83 13,295,348.98  

资产总计 43,177,770.06 38,650,275.14 51,959,888.05 13,309,612.91 34.44 
负债合计 27,536,529.68 31,826,027.46 31,826,027.46   
净资产 15,641,240.38 6,824,247.68 20,133,860.59 13,309,612.91 195.03 

四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1、交易双方 

出让方：漯河郾城区人民政府 

受让方：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《产权转让合同》签订日期：2008 年 12 月 4 日。 

3、交易标的：双星漯河机械公司全部产权（不包括土地）。 

4、交易价格：人民币 20,133,861 元。 

5、支付方式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7 日内，产权转让款由受让方一

次性支付给出让方。（参见本公告第四—8—（1）条） 

6、定价情况：根据郾城永立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《双星漯河中

原机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郾评报字[2008]第 6 号），截止资

产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4 月 30 日，双星漯河机械公司申报的整体及负

债所表现出来的净资产公平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0,133,861 元，依据该

评估价格，经协商确定出让方和受让方一致同意转让价格为人民币

20,133,861 元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该转让价格虽然与公司净资产的帐面价值（15，

641，240.38 元）有一定差异，但与评估价值一致，是依据市场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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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、公正确定的。 

7、合同的生效 

本次产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条件为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。 

经公司董事会于 2008 年 12 月 4 日召开五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产权转让合同已于 2008 年 12 月 4 日签字盖章生效。 

8、转让合同其他约定事项 

（1）为保持企业稳定，鼓励公司加快发展，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

府同意将上述产权转让收入在收到本公司支付价款当日转借给本公

司，借款期限十年，本公司利用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府给予的财政奖

励逐年返还。 

（2）公司同意按照《双星漯河中原机械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》

全部接收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共计 1039 人，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给

予安置。 

（3）公司同意按照《双星漯河中原机械有限公司债权债务处置方

案》全部接收债权债务。 

（4）根据漯河市政府的整体搬迁改造规划，双星漯河机械公司所

在地列入市搬迁规划范围，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府同意协助公司（双

星漯河中原机械有限公司）与漯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另行签订

补偿协议，搬迁补偿费用人民币 2468.3 万元,全部支付给公司(双星漯

河中原机械有限公司).上述补偿款包括:1、房屋、建筑物、附属物的

拆迁补偿；2、机械设备搬迁、安装、调试、厂区内供电、供水、排

水等费用；3、企业在搬迁过程中企业发生的停工期间个人工资、各

项保险和停工期间的等经营损失；4、企业搬迁过程中各种存货的搬

迁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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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证双星漯河机械公司现有经营厂址尽快搬迁，漯河市郾城区

人民政府同意其辖区内的新北环路与老 107 国道交叉口西北方向征

用土地 121.87 亩(以实际丈量为准),投资建设新厂,并在新厂区周边为

乙方预留建设用地 100 亩。公司保证在 200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，将

双星漯河机械公司现有经营厂址搬迁完毕。 

因企业搬迁的特殊性，由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府依法向漯河市政

府争取最优惠的土地政策。在办理完有关土地使用手续前,土地由乙

方无偿使用。 

（5）合同生效后，双方按照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所列资产范围进

行资产移交。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府负责协助公司在一个月内完成各

项资产的过户变更手续。 

双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，所需税费由各方按

国家有关规定负担。 

（6）原漯河市经贸委与原青岛华青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

1997 年 11 月签订的经营协议，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自动终止。 

五、本次资产收购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收购目的 

机械产业是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，通过收购双星漯河机械公司，

能够进一步整合资源，发展壮大双星机械产业，进一步做大做强双星

名牌。 

2、本次收购对本公司的影响 

鉴于双星漯河机械公司自本公司吸收合并原华青集团后，即一直

由本公司机械方面的子公司负责经营管理，并且，漯河市郾城区人民

政府对本次收购给予了优惠条件。因此,本次收购不会对本公司及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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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漯河机械公司当前及未来的生产经营造成波动影响，对本公司本期

和未来的财务状况未有重大影响。通过本次收购有利于增强公司机械

产业的资产规模,增强企业的整体经营实力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董事会五届五次会议决议 

2、产权转让合同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 12 月 4 日 


